附件1

普洱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推荐名额分配表

	序号
	县（区）
或系统
	名额
	备注

	1
	思茅区
	7
	非公企业一线工人2名，企业专业技术人员1名，企业管理人员1名，企业负责人1名，脱贫攻坚战线1名。

	2
	宁洱县
	4
	非公企业一线工人1名，企业管理人员1名，脱贫攻坚战线1名，农民工1名。

	3
	墨江县
	4
	企业一线工人1名，企业专业技术人员1名，脱贫攻坚战线1名，农民1名。

	4
	景东县
	4
	企业一线工人1名，企业专业技术人员1名，脱贫攻坚战线1名，农民1名。

	5
	景谷县
	5
	非公企业一线工人1名，企业专业技术人员1名，企业管理人员1名，农民工1名，脱贫攻坚战线1名。

	6
	镇沅县
	4
	企业一线工人1名，企业专业技术人员1名，脱贫攻坚战线1名，农民1名。

	7
	江城县
	3
	企业一线工人1名，脱贫攻坚战线1名，农民1名。

	8
	澜沧县
	5
	非公企业一线工人1名，企业专业技术人员1名，企业管理人员1名，脱贫攻坚战线1名，农民1名。

	9
	孟连县
	3
	企业一线工人1名，企业管理人员1名，脱贫攻坚战线1名。

	10
	西盟县
	3
	企业一线工人1名，脱贫工作人员1名，农民1名。

	11
	市宣传系统
	1
	一线职工（市委宣传部负责牵头组织）。

	12
	市交通运输系统
	1
	一线职工（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牵头组织）。

	13
	市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水务系统
	1
	一线职工（市农业农村局、市林草局、市水务局分别负责牵头组织）。

	14
	市教育体育
系统
	1
	一线职工（市教育体育局负责牵头组织）。

	15
	市卫生健康
系统
	2
	一线职工2人（市卫生健康委负责牵头组织）。

	16
	市建设系统
	1
	一线职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牵头组织）。

	17
	市政法系统
	2
	一线职工1人（市委政法委负责牵头组织）。

	18
	市直机关工委
	2
	一线职工1人（除本表列出以外的市级行政事业单位由市直机关工委负责牵头组织）。

	19
	中央、省驻普系统
	1
	一线职工（市总工会负责牵头组织）。

	20
	市金融系统
	1
	一线职工（市金融办负责牵头组织）。

	21
	市国有企业系统
	2
	专业技术人员1名（市国资委负责牵头组织）。

	22
	市非公企业系统
	3
	企业专业技术人员1人，企业管理人员1人，企业负责人1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牵头组织）。

	合计
	预推荐60名，差额10名，表彰50名。









附件2

普洱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推荐评选审核
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一、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组  长：陆  平   市委副书记、思茅区委书记
副组长：（待定）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
秦永勋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
李  荣   市政府副市长
成员：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纪委市监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委政法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教育体育局、市科技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水务局、市商务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应急局、市审计局、市国资委、市市场监管局、市广电局、市金融办、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工商联、市税务局、普洱银监分局各1名负责人担任。
二、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
（一）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在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完成推荐、评审各个环节的相关工作。
（二）各成员单位接到领导小组办公室通知完成涉及成员单位职责范围的工作，应按要求时限积极配合完成工作。
三、领导小组办公室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总工会，负责推荐评选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担任，办公室副主任由市总工会一名副主席担任；办公室成员由市总工会劳动经济和技术创新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表彰奖励办公室科室负责同志组成。评选表彰工作结束后，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自行撤销。












附件3

普洱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预推荐人选公安等部门签署意见表

姓名：单位和职务：三
	公安部门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牵头单位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县（区）总工会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市直单位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预推荐人选需要填写牵头单位意见，各县（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预推荐人选需要填写所在县（区）总工会意见。


附件4
普洱市劳动模范推荐人选基本情况表
推荐单位（盖章）:                                                     年月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政治
面貌
	学历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所属行业
	技术等级
	身份注明

	
	
	
	
	
	
	
	
	
	
	
	
	

	
	
	
	
	
	
	
	
	
	
	
	
	

	
	
	
	
	
	
	
	
	
	
	
	
	

	
	
	
	
	
	
	
	
	
	
	
	
	

	
	
	
	
	
	
	
	
	
	
	
	
	

	
	
	
	
	
	
	
	
	
	
	
	
	

	
	
	
	
	
	
	
	
	
	
	
	
	

	
	
	
	
	
	
	
	
	
	
	
	
	


注：此表一式五份上报;填报顺序为:企业一线职工、科技或管理人员、企业负责人、农民、农民工，一定要在身份备注栏内标明其身份。

附件5
普洱市先进工作者推荐人选基本情况表
推荐单位（盖章）:                                                         年月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政治
面貌
	学历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所属行业
	技术等级
	身份注明

	
	
	
	
	
	
	
	
	
	
	
	
	

	
	
	
	
	
	
	
	
	
	
	
	
	

	
	
	
	
	
	
	
	
	
	
	
	
	

	
	
	
	
	
	
	
	
	
	
	
	
	

	
	
	
	
	
	
	
	
	
	
	
	
	

	
	
	
	
	
	
	
	
	
	
	
	
	

	
	
	
	
	
	
	
	
	
	
	
	
	

	
	
	
	
	
	
	
	
	
	
	
	
	

	
	
	
	
	
	
	
	
	
	
	
	
	


注：此表一式五份上报;“身份注明”为:机关公务员、事业人员。
附件6

普洱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
登  记  表




姓名                                
工作单位                            
单位类型                            
所属行业                            
推荐单位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一、本表用打印方式填写，使用仿宋小四号字，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照片用线缝上；
二、姓名和工作单位（与公章一致）必须填写准确全称，籍贯填写××省（区、市）、××市（县）；
三、单位类型指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其他；
四、所属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其他；
五、推荐单位指市工业园区、各县区（总）工会、市直属单位工会；
六、职务、职称和技术等级按国家有关规定填写，没有填无；
七、个人简历从学徒或初中毕业填起，年份月份不能断档；
八、主要事迹力求简明，重点突出，字数1000字左右；
九、此表填写一式三份，请用A3纸张双面打印对折；
十、切勿改变字体大小，格式及页面设置（共4面），不要增加页面；
十一、填写内容请与初审汇总表一致，不要随意更改。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正面照片
平面大一寸

	民族
	
	文化程度
	
	籍贯
	
	

	参加工作时间
	
	政治面貌
	
	

	现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何时因何原因受过何种奖励
	


	主  要  简  历
	

	主要先进事迹

	

	主要先进事迹

	

	推荐单位职代会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党政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区）
人民政府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评选审核领导小组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人民政府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劳模证书和奖章号码
	



附件7

企业主要负责人有关部门签署意见表

姓名：职务：_________________
企业类型（国有或非公有制）：企业名称：___________
	市场监管部门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税务部门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应急管理部门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卫生健康部门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生态环境部门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纪检监委部门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审计部门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商联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非公办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1.国有和非公有制企业均需签署注册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等8部门意见。
2.非公有制企业还需签署注册所在地“工商联意见”和“非公办意见”。








附件8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村（社区）民委员会
“两委”班子成员有关部门签署意见表

姓名单位和职务                        
	纪检监委部门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干部管理部门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此表按干管权限由有关部门签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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